


护车辆、 救灾抢险车辆、 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辆、 残疾人专用机

动车辆免费。

该标准自2021年3月10日起执行， 试行期一年。 执行期间

遇相关政策调整的， 按调整后政策执行。 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文件

规定在停车场出入口处等醒目位置公示收费标准， 收费时应当使

用税务部门监制的统 一 票据。 不按规定执行的， 由市场监管部门

依据有关价格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2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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